
关于落实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助

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助的通知》

（民发﹝2011﹞110 号，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对

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按每服一年义务兵役（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每人每月

发给 10 元老年生活补助。为确保政策顺利贯彻落实，经商财政部，提出如下落

实措施。

一、适用对象的界定

政策实施对象的人员范围为，1954 年 11 月 1 日试行义务兵役制后至《退役

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未享受到国家

定期抚恤补助的农村籍退役士兵。

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界定为，退役时落户农村户籍目前仍为农村户籍、退役时

落户农村户籍后转为非农户籍的人员。上述人员中不包括已享受退休金或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金待遇的人员。

二、人员身份的核查认定

核查认定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实施，由本人户籍地村（居）委会、乡

（镇、街道）和县（市、区）民政部门统一调查、审定和申报。

（一）政策宣传。各级民政部门要广泛采取媒体播报、张贴告示、入户宣讲

等形式，保证将政策内容宣传到位，做到家喻户晓，防止因政策宣传不到位出现

漏查漏认的问题。



（二）个人申报。符合条件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退伍证等相关

证明材料，向本人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并办理登记手续，填写有关

登记审核表。

（三）初审把关。对相关人员的申报材料，由村（居）委会初审、乡（镇、

街道）复核，并做好登记工作。对符合条件的签署意见后，将有关登记审核表、

人员花名册和个人相关资料复印件等材料上报县级民政部门；对经复核不符合条

件的，应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本人。

（四）会审认定。县级民政部门对乡（镇、街道）上报的材料，组织专门人

员认真核实其身份，逐一审定其年龄、服义务兵役的年限等条件。对符合条件的，

由申请人所在村（居）委会进行张榜公示。对公示期间及以后有异议的，县级民

政部门要组织专人调查核实。经查实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通知本人并说明理由。

调查核实过程中有疑义的，应逐级请示，确保认定工作稳妥顺利进行。

会审认定的依据应为个人档案、退伍证、户口簿、身份证等有效证明材料。

对年龄的认定出现个人档案与身份证不符的，应以身份证为准；对服役年限的认

定出现个人档案与退伍证不符的，应以个人档案为准。对无法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的申报人，由乡（镇、街道）民政助理员会同同级人武部、村（居）委会和已认

定的同乡（镇、街道）、同期入伍、同部队服役的人员进行会审，形成会审纪要

后，连同相关资料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五）建立档案。县级民政部门对申报登记人员的资料，要建立健全档案和

数据资料，并认真做好适时更新、动态管理工作。

核查认定工作过程中需要相关人员填写的表格，由县级民政部门根据本地情

况自行制作，但表格内容应包括民政部制发的《60 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信

息采集表》（附件）中的项目。审定工作结束后，县级民政部门应将符合条件的

人员信息填入《60 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信息采集表》，统一录入优抚对象



信息管理系统，与其他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一样，形成每年定期更

新机制。

三、信息数据的统计

符合享受待遇条件对象的审批工作结束后，县级民政部门要及时统计核实数

据，并抄报同级财政部门复审、逐级上报。省级民政部门应于 10 月 30 日前将本

地区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的统计结果送同级财政部门复审后报民政部、财政部，

力争在 12 月 31 日前将老年生活补助发放到每一名对象手中。

各地在报送符合享受待遇条件对象的信息数据时，连同第二年将要符合享受

待遇条件的对象数量等情况一并报送。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制。各级民政部门一定要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

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要把这项

工作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摆上即办日程，认真组织、周密部署、精心安排、

稳步实施，把工作做细做实，把好事办好。各级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对这项

工作负总责，遇到重大问题亲自抓，敏感问题亲自解决，棘手问题亲自协调处理，

切实按照《通知》要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好工作经费和工作力量调配等

问题，为政策落实提供基础保障；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负责，靠前指挥，全力以

赴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具体工作人员要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落实到户，确保

政策待遇落实到每一名符合条件的对象身上。

（二）准确把握政策，抓好贯彻落实。各级民政部门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

准确把握政策的精神实质、核心内容、基本要求和政策界限，切实理清贯彻落实

的思路、对策和措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核查认定

工作，做到不错、不漏，严格按政策把这部分人员的身份、服义务兵役年限、年



龄等信息核准。要注意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落实过程中遇到的

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报告。

（三）加强宣传教育，开展督促检查。各地要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做好政策宣

传、解释工作，特别是要把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员的关心爱护宣传到位，把他们

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要坚持解决实际问题与做好思想工作相结合，

使落实政策、发放补助的过程变为开展思想教育引导的过程。要加强督促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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